
 

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

<申請 2019 年度小一自行分配學位> 

家長須知 

(一) 交表日期：2018 年 9 月 24 日（星期一）、 
9 月 26 日（星期三）、 

9 月 27 日（星期四）、 

9 月 28 日（星期五）、 

10 月 2 日（星期二） 

(二) 時    間：上午 9：00 － 12：00 
下午 2：00 － 5：00 

(三) 地    點：荃灣梨木樹邨第二號校舍（第三座側） 

(四) 電    話：2426 3333 

(五) 網    址：http://www.lmscps.edu.hk 

(六) 學校編號：114413 

(七) 小一學校網編號：64 

(八) 公佈結果日期：2018 年 11 月 26 日(星期一) 

*取錄名單將在學校壁報板及網頁公佈 

(九)  須攜帶下列文件： 

1. 已填妥及簽署的「小一入學申請表」； 

2. 香港出生證明書或、外地出生證明書及獲在本港居留的身份證明文件（正、副

本）； 

3. 所申報的居住地址證明文件，如水費單、電費單、煤氣費單、住宅電話費單、

差餉單或公屋租咭等（正、副本）。該文件上的姓名須與家長/監護人的姓名相

同； 

4. 家長或監護人的身份證； 

5. 已寫上學生姓名、聯絡地址及已貼上郵票的回郵長白信封乙個 

(郵費$2)； 

  如申報兄/姊在本校就讀，家長/監護人須出示兄/姊的出生證明書及兄/姊的學生手
冊學籍資料頁（正、副本）；倘仍未派發學生手冊，校方會自行跟進； 

 如申報兄/姊或父/母為本校的畢業生關係，家長/監護人須出示兄/姊的出生證明書及
兄/姊或家長的畢業證書等（正、副本）； 

 如申報與學校有相同的宗教信仰，家長/監護人須出示申請人的領洗紙（正、副本）； 

 如申報與學校有相同社團關係，家長/監護人須出示與天主教團體有關的證明文件
（正、副本）。 

6. 注意事項： 

1. 凡 2013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前出生的本港兒童才可申請二零一九年度的小一學
位。 

2. 家長只可為每一個適齡兒童申請一間官立或資助小學。 


